
 

 
 

附件 3：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致：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的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并已充分理解并知悉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中载明的各项投

资人条件，在此基础上，我方承诺： 

一、我方符合贵方发布的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具备的下述各

项招募条件： 

（一）我方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我方最近三年或设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三）我方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具备确定性的投资资金来源，且保证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导致签署、履行重

整投资协议存在任何争议的情形。 

（四）我方如组建联合体并作为牵头投资人参与本项目的，我方保证其他联合体

成员均符合全部招募条件。 

二、我方提交报名材料，即视为我方对临时管理人发布的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

公告内容和相关要求无异议，并接受临时管理人对重整投资人招募及遴选工作的安排。 

三、我方提交的报名材料和相关信息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隐瞒或

遗漏，未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我方自愿参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

资人的公开招募和遴选，已经获得内部有权机关就本项目现阶段所需的决策批准。 

四、若我方通过初步审查，在报名成功后，我方在尽职调查及重整投资方案编写

过程中，将自行开展相关工作，并基于尽职调查情况自主进行相关的判断和分析并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此次投资的风险、后果和责任。 

五、若我方最终被确定为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人，我方

将全面充分依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我方违反上述承诺的，贵方有权取消我方重整投资人竞选资格，并要求我方赔偿

由此给预重整及重整工作造成的损失。 

承诺人（盖章或签字捺印）：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